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8年10月30日
  行救字第1080194685號
訴願人：陳宥均      址：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望和巷40之1號
代理人：陳國華律師  址：台中市自由路一段101號12樓之1

        林克彥律師  址同上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南投縣信義鄉公所108年7月2日信鄉農字第1080014228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度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緣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段1948地號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該土地原始登記使用人為訴外人全清石，並設有地上權，存續期間自民國（下同）58年8月10日起至68年8月9日止。嗣後全清石與訴願人（原名陳秀珠）簽立地上物出讓證書，並於75年8月28日辦理地上權之拋棄，該土地尚有全清石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存在。訴願人於75年間以系爭土地現占有人之身分向信義鄉公所申請承租，並經本府76年3月10日投府民山字第22727號函核准在案。訴願人於106年4月租賃期間屆滿前申辦續租，經信義鄉公所106年4月18日信鄉農字第1060007596號函同意續租（租賃期間106年4月29日至112年4月28日），嗣因訴願人與訴外人全左安間就系爭土地排除侵害事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104年度原訴字第16號判決駁回確定，其判決內容指出：「全清石僅出讓系爭房屋以南等不含系爭房屋之部分系爭土地」，信義鄉公所遂依該判決所認定之事實，以106年9月13日信鄉農字第1060019819號函通知訴願人俟完成鑑界分割後再行辦理續租及異動事宜，原同意核定之文號予以註銷。該撤銷續租之處分經訴願人提起行政救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原訴字第3號判決駁回，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8年判字第440號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信義鄉公所於108年7月2日以信鄉農字第1080014228號函通知訴願人移除系爭土地上之圍籬，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案經信義鄉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三、查訴願人所不服之信義鄉公所108年7月2日信鄉農字第10800
14228號函內容乃重申系爭土地業已於106年9月13日信鄉農字第1060019819號函撤銷原核定租約，將依實際使用面積辦理承租，訴願人住屋北側非同意租用範圍，通知於30日內拆除土地上之圍籬，逾期未拆將提列非法佔用國有地，觀諸該函僅為信義鄉公所本於土地管理機關通知訴願人將依實際使用面積辦理承租，未同意租用之土地應拆除圍籬，乃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發生法律上具體效果之行政處分，故訴願人所欲撤銷之函文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之行政處分，該函文雖誤為教示行政救濟期間，亦不生行政處分之效力，本件訴願人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非法之所許。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8年10月30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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